（一）按国家计委，建设部1995年7月17日计价格【1995】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。该收费标准是按照房地产的价格总额采取差额频率分档累进计数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	档次
	 房地产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 累计计费率（‰）

	 1
	 100以下（含100）
	 5

	 2
	 101至1000
	 2.5

	 3
	 1001至2000
	 1.5

	 4
	 2001至5000
	 0.8

	 5
	 5000至8000
	 0.4

	 6
	 8000至10000
	 0.2

	 7
	 10000以上
	 0.1


  
（二）国家计委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土地价格评估收费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发［1987］82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物价局（委员会）、土地（国土）管理局（厅）：
　　为促进土地价格评估工作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土地价格评估实行有偿服务。具体收费如下：
	序号

	 土地评估总额(万元)

	累进计费率（‰）


	 1

	 100以下（含100）

	 4


	 2

	 101至200

	 3


	 3

	 201至1000

	 2


	 4

	 101至2000

	 1.5


	 5

	 2001至5000

	 0.8


	 6

	 5001至10000

	 0.4


	 7

	 10000以上

	 0.1



	

	


